
解读《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带

你了解器官的获取和移植规范！

当生命走向终点，一个决定或许能点亮另一条生命——这就是器

官捐献与移植的伟大意义。202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版《人

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为这场“生命的接力”制定了更为严

谨、透明的规则。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生命延续系统是

如何运作的。



谁有资格获取器官？

医疗机构准入的“四大硬指标”

不是任何医院都能进行器官获取。根据《条例》第十五条规定，

医疗机构必须同时满足四项条件：

1 一是有专门负责遗体器官获取的部门以及与从事遗体器官获

取相适应的管理人员、执业医师和其他医务人员；

2 二是有满足遗体器官获取所需要的设备、设施和技术能力；

3 三是有符合规定的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

4 四是有完善的遗体器官获取质量管理和控制等制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家医院同时从事器官获取和移植，那

么负责遗体器官获取的部门应当独立于负责人体器官移植的科

室，这确保了获取决策的专业性和独立性。



器官如何分配？

公平公正的“生命优先系统”

器官分配是整个流程中最受关注的环节。《条例》第二十条规定，

遗体器官的分配应当符合医疗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

则。这意味着分配系统将根据患者病情紧急程度和匹配度进行科

学排序，确保最需要的患者获得救治机会。

更有人性化设计的是，患者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其配偶、直

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曾经捐献遗体器官的，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排序。这体现了对奉献者家庭的尊重和回馈。

《条例》第二十一条进一步规定，遗体器官应当通过国务院卫生

健康部门建立的分配系统统一分配。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



执行分配系统分配结果，禁止使用未经分配系统分配的遗体器官

或者来源不明的人体器官实施人体器官移植。这套全国统一的系

统从技术上杜绝了人为干预的可能。

器官获取前的“双重安全保障”

在获取器官前，必须经过严格的伦理审查。《条例》第十七条规

定，获取遗体器官前，负责遗体器官获取的部门应当向其所在医

疗机构的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提出获取遗体器官审查申请。

《条例》第十八条明确了伦理委员会的构成和职责。委员会由医

学、法学、伦理学等方面专家组成，且其中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

医学专家不超过委员人数的四分之一。这种多元化的组成确保了

审查视角的全面性。委员会需审查两大关键事项：遗体器官捐献

意愿是否真实；有无买卖或者变相买卖遗体器官的情形。只有经

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同意，伦理委员会方可出具同意获取遗体器官

的书面意见。



从获取到移植的全流程规定

器官获取有着严格的时机和程序要求。《条例》第十九条规定，

获取遗体器官应当在依法判定遗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后进行，且从

事人体器官获取、移植的医务人员不得参与遗体器官捐献人的死

亡判定，这确保了死亡判定的客观公正。

获取过程必须经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见证。从事遗体器官获取的

医疗机构应当通知所在地省级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应及时指派 2

名以上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对遗体器官获取进行见证。获取后，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维护遗体器官捐献人的尊严，对遗体

进行符合伦理原则的医学处理，恢复遗体外观。

对于移植机构的资质，《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从事

人体器官移植，应当向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同

意后方可办理相关诊疗科目登记。同时，《条例》第二十七条要

求，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手术的执业医师应当具备相应条件，经省

级卫生健康部门认定并在执业证书上注明。



严禁器官买卖的“防火墙”

费用问题是公众关心的焦点，《条例》第三十二条对此作出了清

晰界定。医疗机构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手术，除向接受人收取获取

活体器官、切除病损器官、植入人体器官所发生的手术费、检查

费、检验费等医疗服务费以及药费、医用耗材费，以及向从事遗

体器官获取的医疗机构支付的遗体器官获取成本费用外，不得收

取或者变相收取所移植人体器官的费用。

遗体器官获取成本费用包括为获取遗体器官而发生的评估、维护、

获取、保存、修复和运送等成本。从事遗体器官获取的医疗机构

应当对遗体器官获取成本费用进行单独核算，确保费用透明、合

理。

活体捐献与信息保护

对于活体器官捐献，《条例》设立了更为严格的保障。第二十八

条规定，获取活体器官前必须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审查事项包括

活体器官捐献意愿是否真实、有无买卖情形、捐献人与接受人是

否存在规定的关系、配型和适应证是否符合伦理原则等。

第二十九条进一步规定，医务人员获取活体器官前，必须向捐献

人说明手术风险、术后注意事项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查验相关

证明材料，确认除获取器官产生的直接后果外不会损害捐献人其



他正常的生理功能。医疗机构还应当保存活体器官捐献人的医学

资料，并进行随访。

《条例》第三十三条则明确要求，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医疗机

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人体器官捐献人、接受人和申请人体器官

移植手术患者的个人信息依法予以保护，体现了对各方隐私权的

尊重。

让生命接力更顺畅

为确保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高效运行，《条例》建立了多项保障

机制。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会同公安、交通运

输、铁路、民用航空等部门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建立遗体器官运

送绿色通道工作机制，确保高效、畅通运送遗体器官。

第十六条建立了区域规划机制，省级卫生健康部门制定遗体器官

获取服务规划，确定本行政区域从事遗体器官获取的医疗机构，

划定其服务区域，避免无序竞争。同时要求医疗机构发现潜在捐

献人时，必须向负责该区域服务的医疗机构报告，形成规范的通

报流程。



第三十四条还建立了人体器官获取、移植病例登记报告制度，从

事人体器官获取、移植的医疗机构应当将实施情况向所在地省级

卫生健康部门报告，实现全过程可追溯。



生命的延续，需要制度的守护

新版《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通过精细的制度设计，在尊重

生命、保障公平、维护伦理之间找到了平衡。每一例成功移植的

背后，是捐献者的大爱、医疗团队的专业、制度的保障和社会各

界的支持。

器官捐献不仅是医学行为，更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了解这些规定，

能让我们更安心地参与这场“生命接力”，让更多的生命在爱中

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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